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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环高架（薛家南路-联
丰中路）段的通车，高架道路的“虹
吸效应”让联丰路聚才路交叉口成
了大家头痛的堵车点。作为今年

“民选民评”堵点乱点治理活动中
被市民票选出的“十大堵点”之
一。如今，这个路口的排队通行情
况有了明显改观。

联丰中路是海曙中心城区前
往集士港镇的主要干道，而联丰大
桥则直接沟通了高桥和集士港两
个乡镇，在东往西下桥左转后可快
速到达望春工业园区，长期以来流
量一直不小。

“今年2月，南环高架（薛家南
路-联丰中路）段通车后，通过快速
路到联丰中路往高桥和集士港的
车子越来越多，联丰大桥东往西
的流量急剧上升，导致下桥处的
聚才路口出现明显的排队缓行状
态。”海曙交警大队集士港中队指
导员周宏平告诉记者，缓行严重
的时候，从南环高架落地的车辆
甚至无法左转进入上桥的匝道，
联丰大桥上排满车辆，让往来的
驾驶员堵得心慌，“当时，我们采
取调整路口信号灯设置、加强路
面警力执勤疏导等措施来缓解拥
堵，但收效不太明显。在路口被

列为治理堵点之后，相应的改造
计划就提上了日程。”

今年7月8日，路口改造计划
开工，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紧张
施工，绿化移除、新增路面铺设、
公交场站移位、交通标线施划、交
通指示牌安装等工程内容陆续完
成。8月 26日，路口的改造计划
顺利完工。

上午8点左右是上班高峰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东往西经过联
丰中路聚才路口的车辆基本在一
个灯次以内就能顺利通过，交通秩
序良好。

“此次改造主要是将联丰中
路聚才路东口的两侧绿化带取

消，增加两条机动车道，将东侧进
口道由原三车道拓宽为五车道，
且设置调整为两条左转、两条直
行和一条右转车道，以提升路口
东往西方向的通行效率。西口也
通过撤除绿化带，单独辟出一条
右转车道。”海曙区治堵办工作人
员陈杰说，在调整后的几个高峰
期效果来看，可谓立竿见影，原先
联丰大桥东往西下桥处的漫长排
队车流已不复存在。

据交警初步测算，在高峰期一
个灯次时间内，联丰中路聚才路东
口通过车辆从原来的100辆左右
提升到了130辆左右。

记者 王思勤 文/摄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
员 颜丽英 施晓静）昨天，记者从
鄞州区住建局获悉，该局日前公布
了2021年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期间物业服务项目“黑榜”（第一
期）专项通报，结合物业服务常态
化巡查和近期鄞州区住建局监督
检查情况，将杭州广宇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服务的万达公寓、宁波
市江东新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的东裕新村等10个物业服务
项目列入“黑榜”。

据了解，这些物业企业存在的
问题主要有：建筑垃圾堆放无序；
地下室脏乱、杂物乱堆放；楼道杂
物乱堆放，未及时清理；存在大量
非法小广告，未及时清理；草丛中
较多垃圾未及时清理；消防设施设
备未按要求一月一查（个别甚至几
月未查）；消防设施设备缺失，个别
灭火器过期，未及时更换等。

据介绍，列入“黑榜”的物业服
务项目将作为鄞州区住建局下阶
段重点监督对象。物业服务“黑
榜”项目经理及所属物业服务企业
的信息，将在宁波物业服务企业和
物业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上予以登记。

鄞州区住建局相关人士表示，
此次“黑榜”并不是对上榜项目的
全盘否定，而是自8月19日“物业
管理住宅小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迎检推进会”召开以来，部分
物业项目没有“动”起来，或者创建

工作的脚步迈得还不够大。此次
“黑榜”旨在提醒相关物业企业，比
对“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标准”，及时
启动创建工作。列入“黑榜”的物
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项目，要求
立行立改，举一反三，并在通报之
日起7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印发鄞州区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红黑榜”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列入“黑榜”的项目将
取消当年度各类奖励资金及评杯
创优资格。1次列为“黑榜”的，区

住建局约谈该物业服务企业负责
人；连续2次列为“黑榜”的，要求
物业服务企业更换项目经理，同时
建议镇（街道）、社区和业委会通过
合法程序终止物业服务合同，更换
物业服务企业。“黑榜”项目经理及
所属物业服务企业的信息，全部记
入宁波市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项
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记者从鄞州区住建局获悉，截
至2020年12月，鄞州区共有物业
项目693个。其中住宅项目496
个，总户数37万户。

鄞州公布首批物业服务“黑榜”名单
10个项目入榜，接下来将对这些项目进行重点监督

高峰期车辆排满桥面的情况不复存在

联丰中路聚才路口改造后通行顺畅

2021年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期间
物业服务项目“黑榜”

（第一期）

改造后通行顺畅。

杭甬运河船舶过闸
推出“白名单”制度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晁玉
光 任越）日前，市交通执法队首次通
过“姚江船闸信息”微信工作群对“白名
单”即将到期的“浙萧山货25115”“浙越
城货0787 ”“浙诸暨货0719”等船舶进
行提醒，同时告知办理延期的注意事项
和材料清单。截至8月底，市交通执法
队累计提醒船舶35艘，有效解决了船舶
临时办理延期而引发的延误过闸问题。

据介绍，内河船舶“白名单”制度，
是宁波交通部门针对杭甬运河宁波段
过闸船舶安全信用管理的一项具体举
措，即交通部门将持有有效船舶营运证
和年审合格证，且安全诚信良好的船舶
均纳入“白名单”，日常过闸时予以免审
放行，极大提高了船舶过闸效率，同时
也消除了船员办理过闸手续上下船过
程中的安全风险。船舶“白名单”的有
效期与年审合格证相对应，过期自动失
效，需要船舶及时办理延期。

由于遗忘、工作交接等各种原因，
一些船舶到达取号点后才发现“白名
单”过期了，导致无法获取过闸序号，即
使可以临时现场办理延期，但得经过船
员上传证明材料，工作人员受理、核实、
通过等几道程序，难免影响过闸秩序和
效率。

针对这一情况，市交通执法队践行
执法为民理念，决定建立提醒机制。执
法人员每周通过“浙闸通”系统进行检
索，将未来1个月内“白名单”逾期的船
舶信息进行梳理汇总，统一发布到“姚
江船闸信息”工作群里，以此提醒相关
船舶船员提前办理延期手续。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吴
欢欢 杨凯婷）“以后我们一定会加强监
管，保证此类错误绝不再犯。”昨天，上海
固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收到
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段塘中队送达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后悔地说。

8月13日，段塘中队执法队员在巡
查时发现，吴黄河内出现大量泥浆，由
于当时正值雨季，河道水位很高，泥浆
几乎要外溢出来，严重影响河道及周边
环境。执法队员向上游找去，发现是某
工地内的泥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入
河。队员第一时间进行了阻止和批评
劝导，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当天，段塘
中队以涉嫌向水体排放废弃物为由予
以立案，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经调查，由于连续大雨，雨水连同工
地地面的泥土汇集到工地的积水坑中，
造成积水坑满溢。该公司施工人员为了
赶工程进度，未对积水坑中的泥浆水进
行处置，直接利用水泵将泥浆水通过两
根绿色水管排入工地北侧的吴黄河内，
造成环城南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段的吴
黄河水体被污染，污染长度约250米。

段塘中队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
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
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
染，并顶格处罚20万元。

事后，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吴黄河
被污染的水体进行了净化，同时在工地内
设置沉淀池等设备，对施工产生的泥浆进
行处理，保证水质达标后再进行排放。

工地泥浆直排入河
一公司被罚20万元


